
证券代码： 300985 证券简称：致远新能 公告编号：2026-009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远、张晶伟、张一弛、马东飞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议案尚需提交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此事项

回避表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2026年度经营规划，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苏州致邦能源装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将与关联方江苏申氢宸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氢宸”）、浩弛汽车电子系统（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弛电子”

）和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海船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

过7,25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7%。其中，预计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000.00万元；预计向关联人出租房屋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54.30万元；预计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800.00万元。2025年

同类交易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合计为2,341.24万元。

2.申氢宸系公司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参股子公司，且公司董事长张远担任申氢

宸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张晶伟担任申氢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7.2.3 条的规定，申氢宸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张一弛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并同时担任公司董事，浩弛电子系张一弛实际控制

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 条的规定，浩弛电子

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智海船务系公司控股股东长春市汇锋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锋集团”）和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一弛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长张远担任智海船务执

行董事，公司董事马东飞担任智海船务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7.2.3条的规定，智海船务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6年3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6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均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远、张晶伟、张

一弛、马东飞回避表决。

4.公司预计2026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7.4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关联股东汇锋集团、王然女士、长春市众志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在

股东会上对此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申氢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500.00 222.10 634.30

浩弛电子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500.00 158.26 997.28

小计 / / 4,000.00 380.36 1631.58

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

浩弛电子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404.30 61.82 404.30

浩弛电子
水电费等

费用
市场价格 50.00 2.00 25.36

小计 / / 454.30 63.82 429.66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智海船务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2,800.00 0 280.00

小计 / / 2,800.00 0 280.00

总计 / / 7,254.30 444.18 2,341.24



（三）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①

预计金额

（万元）②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万元

）③=②-①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申氢

宸
采购商品 634.30 1,200.00 52.86% 565.70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

编 号 ： 2025-

025）

浩弛

电子
采购商品 997.28 1,500.00 66.49% 502.72

小计 / 1,631.58 2,700.00 60.43% 1,068.42

向关联人提 供

服务

浩弛

电子
房屋租赁 404.30 404.30 100% 0

浩弛

电子
水电费等 25.36 50.00 50.72% 24.64

小计 / 429.66 454.30 94.58% 24.6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智海

船务
销售产品 280.00 2,000.00 14.00% 1,720.00

小计 / 280.00 2,000.00 14.00% 1,720.00

总计 2,341.24 5,154.30 45.42% 2,813.06

公司董事会对日

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2025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系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是基于 2025 年度经营计划作出的预计，但受业

务开展情况、市场情况及关联方需求变化等影响，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的

差异，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

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未与未预计关联人发

生关联交易，公司对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

况，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江苏申氢宸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申氢宸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MA21CP3Q79

3.法定代表人：徐楠

4.注册资本：2,238.804万元

5.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汽车零

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住所：江阴市申港街道港城大道988-7号

7.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71.64 30.00

张国平 615 27.47

江阴氢伟科技有限公司 375 16.75

无锡幻数科技有限公司 375 16.75

孙馨 105 4.69

龚龙 30 1.34

江阴惠港启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164 3.00

合计 2,238.804 100

8.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拥有总资产4,329.42万元，净资产

3,139.69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727.80万元，净利润 -1,052.38万元。（注：以上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与公司关联关系：申氢宸系公司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参股子公司，且公司董

事长张远担任申氢宸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张晶伟担任申氢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 条的规定，申氢宸为公司关联法人。

10.关联方履约能力：经公司查询，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二）浩弛汽车电子系统(长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浩弛汽车电子系统(长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4MACQF2XE4M



3.法定代表人：赵晓旭

4.注册资本：3,726.543039万元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住所：（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乙五街以东，丙三十一路以南，丙二十六

街以西长春高新区（长东北核心区）新兴产业示范园项目一期工程的5号综合楼101号

26室

7.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张一弛 2,163.766399 58.06

长春市创感优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24.00 32.85

吉林中科先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3.122508 4.91

吉林省专精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91.561254 2.46

长春市未来创新叁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5.780627 1.23

长春市中科鑫材知识产权运营有限公司 18.312251 0.49

合计 3,726.543039 100

8.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拥有总资产6,130.73万元，净资产

5,255.88万元，营业收入891.13万元，净利润-2,419.58万元（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审计）

9.关联关系：张一弛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并同时担任公司董事，浩弛电子系张

一弛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 条的规

定，浩弛电子为公司关联法人。



10、关联方履约能力：经公司查询，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智海船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66137716B

3.法定代表人：张远

4.注册资本：6,800万元

5.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船舶租赁；船舶拖带服务；海洋服务；基础地质勘察；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电气设备修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船舶销

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国内船舶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6.住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北路4668号创新创业园内23-B号商务楼中3008、3009、

3010、3011号

7.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春市汇锋新能源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
3,708.00 54.5294

张一弛 1,800.00 26.4706

张艳君 1,292.00 19.00

合计 6,800.00 100

8.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拥有总资产50,938.25万元，净资产

40,120.51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15,003.14万元，净利润3,650.03万元。（注：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19696156-c227423575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31680662-c227423575


9.关联关系：智海船务系公司控股股东长春市汇锋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和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一弛控制的企业，且公司董事长张远担任智海船务执行董事，公

司董事马东飞担任智海船务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的规定，智海船务为公司关联法人。

10.关联方履约能力：经公司查询，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生产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较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和依据及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2026年度经营规划，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将与申氢宸、浩弛电子、

智海船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业务类型涵盖了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向关联

人出租房屋、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等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进

行业务往来，公司2026年度内将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或

合同。

（二）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

价格参照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在

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及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预计的交易，

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在日常交易过程中，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且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开展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公司与关联方的业务定价公允，不会构成向关联方的

利益输送，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审议，独

立董事认为：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

关联方的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一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3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6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该等交易将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市场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属于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的正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的定价和结算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

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

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业

务，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授权经营

管理层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

订有关协议。

关联董事张远、张晶伟、张一弛、马东飞回避表决。公司预计2026年度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7.4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汇锋集团、王然

女士、长春市众志汇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在股东会上对此事项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